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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三支一扶”人员县级专项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32号）、《云南省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 〔2023〕18号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待遇保障落实工作的通知》（玉人社发〔2023〕25号）等文件精神，实施本项目。“三支一扶”人员专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发放“三支一扶”人员工资、公积金、保险费等支出。
项目实施单位

峨山彝族自治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关于做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服务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健康成长，为促进农村基层教育、农业、卫生、扶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项目实施内容

（一）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扩大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规模。

（二）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32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林草局、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第四轮（2021-202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计划。”“国家每年选派3.2万名左右，累计选派16万名，并结合就业形势和‘三支一扶’事业发展需要，适时合理调整‘三支一扶’计划补助名额。用五年时间，为基层输送和培养一批急需紧缺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着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

（三）依据《云南省2023年“三支一扶”人员招募岗位明细表》、《云南省2024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简章》，我县2023年、2024年招募岗位分别为7个、2个，实际招募人员分别为8人、2人，参考2023、2024年度招募情况，预计2026年度新招募人员为3人，所以2026年“三支一扶”岗位在岗人员预计5人。

（四）依据《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3〕18号）要求，2023年计划招募 “三支一扶”人员600名,财政将按规定给予补助。招募计划优先考虑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艰苦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边境县,在岗位设置上优先考虑农业科技、食品加工、经营管理、法律服务、社会工作、教育医疗、乡村规划、环境生态、乡村文化等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紧急人才需求,帮助解决基层 “三农”人才和社会治理人才、医疗人才紧缺难题。进一步优化基层人才队伍,设置一定岗位招募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以上毕业生。
中央、省级财政补助后,州 (市)、县 (区)财政按照一定比例配套资金,确保全面落实 “‘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要按照当地乡镇机关或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使用期满后的工资水平确定”的规定。各州 (市)参照服务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2024年1月1日起,全面为在岗 “三支一扶”人员缴纳 “五险一金”。“三支一扶”人员,生活工作补贴中央和省级财政每人每年补助5万元,在岗半年以上的新招募人员财政给予一次性安家费3,000.00元补助。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各地落实一次性体检、年度考核奖励金、新春慰问金,统一购买在岗 “三支一扶”人员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五）根据《云南省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待遇保障落实工作的通知》（玉人社发〔2023〕25号）等文件精神要求，“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按照当地乡镇机关或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使用期满后的工资水平确定,中央、省级财政每人每年合计补助5万元，差额部分由“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所在地州（市）、县（市、区）财政补齐。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同等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服务期满6个月，给予每人发放一次性安家费3,000.00元和一次性体检补助费320.00元；每年进行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发放考核奖励金，考核为称职的每人发放3,600.00元，考核为优秀的每人发放5,400.00元。享受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等的培训、法定休假、法定假日等权利。服务期间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由州（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个人缴纳部分在“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手续由服务单位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为在岗“三支一扶”人员统一购买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6年度预算资金总计306,138.60元。

其中：县级306,138.60元，用途分别为“三支一扶”人员工资201,264.00元、公积金53,952.00元、社会保险50,922.6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每月支出25,511.55元：

1.工资：16,772.00元。
2.公积金：4,496.00元，县级财政100.00%承担。
3.社会保险费：4,243.55元，县级承担50.00%。
上述资金年需支出306,138.60元（25,511.55元×12个月=306,138.60元），其中：县级306,138.60元。
项目实施成效

“三支一扶”计划项目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培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基层人才为根本，以服务基层、改善基层人才队伍结构为目的，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为重点，为基层输送和培养一批急需紧缺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着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努力造就一支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青年人才队伍，既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也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输入了新鲜血液，很好的促进了基层人才的建设和储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